
表5.補助款核撥申請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文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新北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款核撥申請書 

申請人基本資料 

公
寓
大
廈 

名稱 

(全銜) 
 本局核准施作文號  

地址  
聯絡電話 

(社區) 
 

統編  
使用執照號碼 

戶數 
 

主
任
委
員/

管
理
負
責
人 

姓名 身分證號碼 行動電話 

實際修繕面積 平方公尺  

   

申請補助資料文件(第二階段) 
自主檢查欄 

有 無 

1、彩色照片(修繕施作前、中、後)(表6)。 □ □ 

2-1、安全證明書(限申請供公眾通行之鋪面修繕補助者)(表7) 

2-2、出廠證明書或材質證明書影本(有，請併附)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3、補助款領據正本(表8) □ □ 

4、管理組織存摺封面影本 □ □ 

5、(115年)管理組織支付費用之原始憑證正本(如發票、收據，無需黏貼，

夾於表8) 
□ □ 

申
請
補
助
項
目 

補助項目(請勾選) 
申請補助金額 

(實際支出的二分之一) 
管理組織用印 
(請蓋大、小章) 

 □供公眾通行之鋪面修繕 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元整 

 

 □防火巷、防火間隔之地面修繕 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元整 

 □外牆面修繕 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元整 

申請補助金額總計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元整 

 此致 
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

主任委員/管理負責人          (簽名) 

附註：同一公寓大廈每4年補助以補助金額上限為限，且受補助項目當年度不得向本府所屬機關重複申請補

助。 
新北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執行計畫-表5 

 


